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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O2排放量（萬噸/年）

原開發規模下之基線排放量

採用最佳可行技術（BAT）後

縮小規模後之基線排放量

採用最佳可行技術（BAT）及廢熱再回

收等措施後

再配合再生能源及國內外碳權取得等措

施後

取得中油高廠老舊製程淘汰之碳權抵換

後

建造多燃料汽電共生鍋爐後


CO2排放量（萬噸/年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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縮小規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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